附件1：     

第二十一届全国发明展览会参展项目情况表

编号：

	项目名称
	
	技术类别
	

	单位
	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网址
	

	第一发明人
	姓名
	
	区号
	
	电话
	
	传真
	

	
	通信地址
	
	手机
	

	
	电子邮件
	
	邮编
	

	
	性别
	
	年龄
	
	民族
	
	职务发明
	

	
	文化程度
	
	职务职称
	
	非职务发明
	

	其它发明人
	

	专利情况
	申请号
	
	授权日期
	
	授权专利号
	

	参展方式
	图片□   模型□   样品□  声光电演示□
	参展目的
	转让技术□  合作开发□

	发明人类别
	大专院校□   科研院所□   企业□   工人□   农民□   自由职业□   其它□

	需求展位情况
	标准展位（3m×3m）      个，非标准展位     m×     m

	是否愿意展后在有关的交易平台上免费展示、交易对接
	是□             否□

	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发明协会会员
	是□             否□

	发明创新点(200字)
	

	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  (200字)
	

	效益情况

(100字)
	

	技术性能(200字）
	

	获奖 情况
	

	单位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注： 1. 可按此表预填写，但以网上申报为准。
  　 2．“获奖情况”只填写本项目所获国家、省、直辖市一级的发明或科技进步奖，注明获奖日期，并附证书复印件。

3. 第一发明人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等必须填写；其他发明人总数不得超过10人；“职务、非职务发明”可在相应的空格处打“√”。

4．“发明创新点”要写明项目的结构特征、新颖性、工作原理，突出其发明点。如以前曾经展出过，需说明有什么改进。
5．“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一栏，请如实填写所申报的参展项目目前产业化及市场应用情况。
6．“效益情况”请写明此参展项目目前的经济效益情况。 
7．“单位意见”系指第一发明人所在单位是否同意参展，如同意请加盖单位公章。
